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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估價》 
試題評析 

1.本次考試屬於公務人員考試，因此出自「地價調查估計規則」較多。 
2.試題分布平均。不動產估價之三大基本方法都有出題，第二題收益法，第三題成本法，第四

題比較法。 

考點命中 

第一題：《不動產估價（財務分析）（第13版）》，高點文化出版，許文昌編著，頁6-10～6-
11。 

第二題：《不動產估價（財務分析）（第13版）》，高點文化出版，許文昌編著，頁9-31第31
題及頁9-34第34題。 

第三題：《不動產估價（財務分析）（第13版）》，高點文化出版，許文昌編著，頁2-12～2-
14及頁9-14第13題。 

第四題：《不動產估價（財務分析）（第13版）》，高點文化出版，許文昌編著，頁6-22～6-
23。 

 

一、影響不動產價格水準之因素有那些？依繁榮街道路線價區段宗地單位地價計算原則，計算位

於繁榮街道路線價區段之宗地單位地價而為之修正，屬於那一種因素調整？又臨街深度為該

計算原則之基礎，請問依臨街深度指數表修正之宗地地價是否適當？（25 分） 

答： 
(一)不動產價格之影響因素：影響不動產價格之因素由大範圍至小範圍，分為一般因素、區域因素及

個別因素三項，如圖所示。茲分述如下： 
1.一般因素：指對於不動產市場及其價格水準發生全面影響之自然、政治、社會、經濟等共同因

素。 
2.區域因素：指影響近鄰地區不動產價格水準之因素。 
3.個別因素：指不動產因受本身條件之影響，而產生價格差異之因素。 

 
 
 
 
 
 
 
 
 
 
 
 
 
 

(二)繁榮街道路線價區段之宗地單位地價而為之修正，屬於個別因素調整。 
(三)依臨街深度指數表修正之宗地地價尚有一些不適當之處，說明如下： 

1.台灣標準深度定為18公尺，是否恰當，值得探討。所謂標準深度是指在當地土地利用時最合適之深

度。另，商業區、住宅區、工業區之標準深度應不同。商業區較淺，住宅區次之，工業區較深。 
2.台灣省只有五個級距，高雄市只有四個級距，過於粗略。 
3.台灣深度指數採用平均深度百分率製作，造成深度指數呈遞減現象。在標準深度（18公尺）前，宗地

之深度愈淺，單價反而愈高，造成不合理現象。 
4.台灣在標準深度（18公尺）之後，並無指數設計。亦即標準深度之後，屬於裡地，適用區段價法，而

不適用路線價法，徒增計算繁雜。 
5.深度指數變化幅度愈深應愈小。但台灣省及台北市之深度指數愈深反而愈大。 

勘估標的 

一般因素 

區域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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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跨越深度指數表級距之前後，發生總面積愈大，總地價反而愈小之現象。 

 

二、收益法係將收益資本化為現在價值的方法，依「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之規定，用於資本化

率主要有那些？其運用時機有何差異？又其間之數額高低關係如何？（25 分） 

答： 
(一)收益資本化率或折現率之求取方法： 

1.風險溢酬法：收益資本化率或折現率應考慮銀行定期存款利率、政府公債利率、不動產投資之風險

性、貨幣變動狀況及不動產價格之變動趨勢等因素，選擇最具一般性財貨之投資報酬率為基準，比較

觀察該投資財貨與勘估標的個別特性之差異，並就流通性、風險性、增值性及管理上之難易程度等因

素加以比較決定之。 
2.市場萃取法：選擇數個與勘估標的相同或相似之比較標的，以其淨收益除以價格後，以所得之商數加

以比較決定之。 
3.加權平均資金成本法：依加權平均資金成本方式決定，其計算式如下： 
 收益資本化率或折現率 

 =
n

i i
i 1

w k
=
∑  

 其中： 
 wi：第i個資金來源占總資金成本比例， 
 ki：為第i個資金來源之利率或要求報酬率。 
4.債務保障比率法：依債務保障比率方式決定，其計算式如下： 
 收益資本化率或折現率 = 債務保障比率 × 貸款常數 × 貸款資金占不動產價格比率 
5.有效總收入乘數法：考量市場上類似不動產每年淨收益占每年有效總收入之合理淨收益率，及類似不

動產合理價格除以每年有效總收入之有效總收入乘數，以下列公式計算之： 
 收益資本化率或折現率 = 淨收益率 / 有效總收入乘數 
上開方法中，風險溢酬法、市場萃取法、債務保障比率法及有效總收入乘數法可以求取收益資本化

率；風險溢酬法及加權平均資金成本法可以求取折現率。 
(二)下列公式採用資本化率： 

1.直接資本化法：指勘估標的未來平均一年期間之客觀淨收益，應用價格日期當時適當之收益資本化率

推算勘估標的價格之方法。直接資本化法之計算公式如下： 

 P = 
a

r
 

 其中： 
 P：收益價格。 
 a：勘估標的未來平均一年期間客觀淨收益。 
 r：收益資本化率。 
2.英伍德法：一定期間之收益價格，依下列計算式求取： 

 P = a × 
n '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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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P：收益價格。 
 a：平均一年期間折舊前淨收益。 
 r：收益資本化率。 
 n'：可收益之年數。 

(三)下列公式採用折現率： 
折現現金流量分析法：指勘估標的未來折現現金流量分析期間之各期淨收益及期末價值，以適當折現

率折現後加總推算勘估標的價格之方法。折現現金流量分析法之計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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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P：收益價格。 
 CFk：各期淨收益。 
 Y：折現率。 
 n'：折現現金流量分析期間。 
 k：各年期。 
 Pn'：期末價值。 

(四)運用時機之差異： 
1.收益資本化率不只考慮資本報酬（return on capital），並考慮資本回收（return of capital）。申言之，

衡量收益資本化率大小，除考慮獲利能力外，仍須考慮未來收益與價值之變化。 
2.折現率只考慮資本報酬（return on capital），不考慮資本回收（return of capital）。申言之，衡量折現

率大小，只須考慮獲利能力，無須考慮未來收益與價值之變化。 
基上，倘考慮資本報酬及資本回收，採收益資本化率；倘只考慮資本報酬，不考慮資本回收，採折現

率。 
(五)數額高低之關係： 

R：收益資本化率 
Y：折現率 
1.未來每年淨收益持平，且期末資產等值：R = Y 
2.未來每年淨收益成長，或期末資產增值：R < Y 
3.未來每年淨收益衰退，或期末資產貶值：R > Y 

 
三、成本法係以重新取得成本進行折舊減價修正，以推估勘估標的價格的方法。建築物累積折舊

額之計算可採取那些路徑之計算公式？「地價調查估計規則」第十二條所規定之計算公式屬

於何者？其適宜性如何，試加以說明。（25分） 

答： 
(一)建築物累積折舊額之計算公式： 

1.等速折舊路徑：每年折舊額相同。其計算公式得採定額法。 

 n
n

D C(1 s)
N

= − ×  

 其中： 
 Dn：累積折舊額。 
 C：建物總成本。 
 s：殘餘價格率。 
 N：經濟耐用年數。 
 n：已經歷年數。 
2.初期加速折舊路徑：每年折舊額不同，初期大，後期小。其計算公式得採定率法。 

 
n

nD C 1 (1 d) = − −   

 
Nd 1 s= − 　 

 其中： 
 Dn：累積折舊額。 
 C：建物總成本。 
 d：定率法之折舊率。 
 s：殘餘價格率。 
 N：經濟耐用年數。 
 n：已經歷年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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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初期減速折舊路徑：每年折舊額不同，初期小，後期大。其計算公式得採償債基金法。 

 
n

n N

i (1 i) 1
D C(1 s)

i(1 i) 1

+ −
= − × ×

+ −
 

 其中： 
 Dn：累積折舊額。 
 C：建物總成本。 
 i：儲蓄利率。 
 s：殘餘價格率。 
 N：經濟耐用年數。 
 n：已經歷年數 
 
 
 
 
 
 
 
 
 
 
 
 
 
 
 
 
 

(二)地價調查估計規則第12條規定之計算公式： 
建物現值之估計程序如下： 
1.計算建物重建價格。其公式如下： 
建物重建價格 = 建物單價 × 建物面積 

2.計算建物累積折舊額。其公式如下： 
建物累積折舊額 = 建物重建價格 × 建物每年折舊率 × 經歷年數 

3.計算建物現值。其公式如下： 
建物現值 = 建物重建價格 − 建物累積折舊額 

建物現值之計算，得簡化為下列公式： 
建物現值 = 建物單價 ×〔1 −（年折舊率 × 經歷年數）〕× 建物面積 
年折舊率係依定額法所計算之年折舊率。即 

1−
=

殘餘價格率
年折舊率

經濟耐用年數
 

準此，上開計算公式屬於等速折舊路徑之定額法。 
 (三)適宜性分析： 

1.定額法之優點： 
(1)計算簡單容易。 
(2)定額法所計算之累積折舊額，較定率法少，較償債基金法多，符合中庸之道。 

2.定額法之缺點： 
(1)未隨建物使用保養情形而變動折舊額。 
(2)計算折舊流於僵化。 

 

建物總成本 

償債基金法 

定額法 

殘餘價格 

定率法 

經濟耐用年數 0 

 

高
點
‧
高
上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111高點‧高上公職 ‧ 地方特考高分詳解  

   5 

四、依地價調查估計規則第七條的規定，蒐集之買賣實例有何種情形導致價格明顯偏高或偏低，

應先做適當之調整？如果在實價登錄上蒐集到一筆交易資料，備註欄記載項目之一為兄弟間

之交易。請問該交易案例是否可以採用？試說明之。（25分） 

答： 
(一)蒐集之買賣實例有下列情形導致價格明顯偏高或偏低，應先作適當之調整： 

1.急買急賣或急出租急承租：急買情況下，交易價格偏高，故應調低；急賣情況下，交易價格偏低，故

應調高。 
2.期待因素影響之交易：期待未來地價將上漲之投機因素存在，交易價格偏高，故應調低。 
3.受債權債務關係影響之交易：受積欠債務影響而被迫出售，交易價格偏低，故應調高。 
4.親友關係人間之交易：親戚、朋友、公司員工等關係人之交易，交易價格偏低，故應調高。 
5.畸零地或有合併使用之交易：畸零地或有合併使用之土地交易，土地利用價值提高，交易價格偏高，

故應調低。 
6.地上物處理有糾紛之交易：購買土地，如地上存在地上物待處理，由於處理費時、費力，交易價格偏

低，故應調高。 
7.拍賣：法拍不動產，由於資訊不流通、不透明，交易價格偏低，故應調高。 
8.公有土地標售讓售：公有土地以標售處理，由於競標結果，得標價偏高，故應調低。如以讓售處理，

讓售價偏低，故應調高。 
9.受迷信影響之交易：吉利的迷信，交易價格偏高，故應調低；不吉利的迷信、交易價格偏低，故應調

高。 
10.包含公共設施用地之交易：道路、綠地等土地與建地一併出售，交易價格偏低，故應調高。 
11.人為哄抬之交易：地主炒作、人為哄抬之交易，交易價格偏高，故應調低。 
12.與法定用途不符之交易：不動產使用與法定用途不符，交易價格偏低，故應調高。 
13.其他特殊交易：如增值稅由買方負擔之交易、附有銀行低利貸款之交易、去化時間較長之交易等。 

 (二)兄弟間之交易案例，如影響交易價格之情況無法有效掌握及量化調整時，應不予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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